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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以传真方式

发出通知，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参加会议的董事应为

９

名，实际参加会议的

董事

９

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公司将根据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变更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２０

，

０７２０

，

０００

元增加至人民币

２２９

，

０５７

，

９３９

元。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根

据发行的实际情况，办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以及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等事宜；因此，此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修订〈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已经完成， 公司将根据发行结果对公司章程作相应修

改，具体如下：

１

、原公司章程第六条修订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２９

，

０５７

，

９３９

元。

２

、原公司章程第十八条修订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２２９

，

０５７

，

９３９

股。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根

据发行的实际情况，办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以及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等事宜；因此，此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详见《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自筹资金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公司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

关规定，没有与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帐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因此同意本次以

９９

，

６４４

，

９４４．５９

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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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以传真方式发

出通知，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参加会议的监事应为

３

名，实际参加会议的监

事

３

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经对《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进行审核，监事会认

为：

公司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

关规定，没有与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帐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因此同意本次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特此公告。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０一三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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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３９８

号）核准，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羚

锐制药”）向

３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了

２８

，

３３７

，

９３９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发行价

格为

７．６７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２１７

，

３５１

，

９９２．１３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

２０８

，

１７３

，

６５４．１９

元。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经大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大华验字［

２０１３

］

０００００３

号《验资报告》。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河南羚锐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３８６

，

１９９

，

９９０．１６

元，该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计划用于以下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资金需求

（

人民币元

）

羚锐制药口服药生产基地异地扩建工程项目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为了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切实保障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在本次募集

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项目，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再 予以置换；如实际

募集资金低于项目实际需要量，公司将通过银行贷款或其他途径解决；如实际募集资金超

过项目实际需要量，多出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三、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

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由公司以自筹资金先行投

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进行了

专项审核并出具了《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鉴证报告》（大华核字［

２０１３

］

０００５７６

号）：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９９

，

６４４

，

９４４．５９

元。 具体情况

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投项目名称

已预先

投入资金

其中

：

建安工程支出 土地购置

设备购置

及安装

其他费用

羚锐制药口服药

生产基地异地扩

建工程项目

９９，６４４，９４４．５９ ２４，１１３，０７０．００ ７１，６５１，５２０．００ ２，１７０，７４８．００ １，７０９，６０６．５９

合计

９９，６４４，９４４．５９ ２４，１１３，０７０．００ ７１，６５１，５２０．００ ２，１７０，７４８．００ １，７０９，６０６．５９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经到位，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及《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

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９９

，

６４４

，

９４４．５９

元。

四、专项意见

１

、独立董事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针对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

案》，在认真查阅相关资料后，经过认真审核，基于独立、客观、公正的判断立场，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

公司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

关规定，没有与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帐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因此同意本次以

９９

，

６４４

，

９４４．５９

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２

、监事会意见

经对《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进行审核，公司监事会

认为：

公司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

关规定，没有与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帐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因此同意本次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３

、注册会计师意见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

金事项出具了《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

报告》（大华核字［

２０１３

］

０００５７６

号），审核结论如下：

我们认为，羚锐制药公司编制的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专项说明》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在

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羚锐制药公司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情况。

４

、保荐机构意见

中原证券通过查阅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披露文件、董事会

监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议案文件、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专项鉴证报

告、对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合理性、必要性、有效性进行了核

查。

经核查，我们认为，羚锐制药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

资金事项，已经履行了如下的法律程序：

（

１

）羚锐制药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

２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鉴证报告（大华核字

［

２０１３

］

０００５７６

号）；

（

３

）羚锐制药的独立董事、监事会已发表同意意见。

羚锐制药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符合羚锐

制药《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披露并承诺的募集资金计划用途，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羚锐制药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行为经羚锐制药董事会、监事会审

议批准，独立董事亦发表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因此本保荐机构同

意羚锐制药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五、备查文件

１

、羚锐制药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羚锐制药独立董事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３

、羚锐制药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４

、羚锐制药监事会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意见；

５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大华核字［

２０１３

］

０００５７６

号）；

６

、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一日

证券简称：羚锐制药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８５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８

号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因公司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工作已经完成，公司的注册资本、股本总额发生相应变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按照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结果对公司章程作相应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１

、原公司章程第六条修订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２９

，

０５７

，

９３９

元。

２

、原公司章程第十八条修订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２２９

，

０５７

，

９３９

股。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根据发行

的实际情况，办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以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事

宜；因此，本次修订公司章程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三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８８

股票简称：天药股份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７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天药股份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社会公

众股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本次的会议最新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以公告

形式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现场会议在天津舒泊

花园大酒店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凤翝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统计的本次会议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合并数据，出席本次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４３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２６１

，

２７６

，

１８６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４８．１３％

，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６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２５７

，

５１６

，

５４７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

４７．４３％

；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３７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３

，

７５９

，

６３９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

０．６９％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的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 审议及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６０

，

５６６

，

４８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３％

；

反对

６３０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４％

；

弃权

７９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

２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６０

，

４６６

，

４８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９％

；

反对

６３０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４％

；

弃权

１７９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７％

。

３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财务决算草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６０

，

４６６

，

４８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９％

；

反对

６３０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４％

；

弃权

１７９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７％

。

４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６０

，

５４１

，

７８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２％

；

反对

６３０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４％

；

弃权

１０４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的要求，本议案的分段表决结果如

下：

投票区段 同意票数

该区段同

意比例

反对票数

该区段反

对比例

弃权票数

该区段弃

权比例

持股

１％

以下

６，４５１，９３７ ８９．７８ ６３０，１００ ８．７７ １０４，３００ １．４５

其中

：

持股

１％

以下且

持股市值

５０

万元以上

（

含

５０

万

）

６，２６８，５２７ ９０．２６ ５７６，５００ ８．３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４４

持股

１％

以下且持股

市值

５０

万元以下

１８３，４１０ ７６．０１ ５３，６００ ２２．２１ ４，３００ １．７８

持股

１％－５％（

含

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持股

５％

以上

（

含

５％） ２５４，０８９，８４９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５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６０

，

４６６

，

４８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９％

；

反对

６３０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４％

；

弃权

１７９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７％

。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聘请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６０

，

４６６

，

４８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９％

；

反对

６３０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４％

；

弃权

１７９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７％

。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公司经营层团队年薪总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６０

，

４６６

，

４８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９％

；

反对

６３５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４％

；

弃权

１７４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７％

。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经营层基础年薪及奖励制度暂行办法（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６０

，

４６９

，

４８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９％

；

反对

６３５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４％

；

弃权

１７１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７％

。

公司三位独立董事也作出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观韬（天津）律师事务所李红光、吴海庆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观意字

［

２０１３

］第

００３８

号）。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８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２５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２８

债券简称：

０９

华发债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局第九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九十一次会议通知已

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董事局十一位董事以传真方式表决，形成如

下决议：

一、以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珠海华茂房地产投资顾问有

限公司贷款的议案》。 本公司下属子公司珠海华茂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向广发银行申

请贷款，总额人民币

３００００

万元，贷款期限

２

年。 具体事宜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办理。

二、以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珠海市世荣房产开发有限公

司贷款的议案》。本公司下属子公司珠海市世荣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华润深国投申请贷款，

总额人民币

４００００

万元，贷款期限

２

年。 具体事宜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办理。

三、以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珠海华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股权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局第八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珠海华发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本公司下属子公司珠海华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发装饰”）吸收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信托”）为新股东，长安信托

对华发装饰增资

６

亿元，增资完成后，长安信托持有华发装饰

４９．１５％

股权，本公司直接或间

接持有华发装饰

５０．８５％

股权。

现经双方协商， 拟收购长安信托持有的华发装饰的股权， 本次交易以华发装饰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经审的计净资产

１

，

２４９

，

５１０

，

２３８．０７

元为计价基础， 收购长安信托持有华发

装饰的

４９．１５％

股权需支付不超过

６１６

，

４４５

，

０００．００

元。

四、以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珠海华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增资的议案》。 详见关于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２０１３－００４

）。

五、以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珠海华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贷款的议案》。本公司下属子公司珠海华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在完成本届董事局会议第

３

项

议案的股权收购事项后，拟向大连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信托贷款，总额人民币

４００００

万元，贷款期限

２

年。 具体事宜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办理。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一三年三月一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２５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２８

债券简称：

０９

华发债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方案概述

本公司下属子公司珠海华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发装饰”）在完成第七届

董事局第九十一次会议第

３

项议案的股权回购事项后， 拟吸收大连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信信托”）为新股东，华信信托对华发装饰增资

１１

亿元。 本次交易以华发装饰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

１

，

２４９

，

５１０

，

２３８．０７

元为计价基础， 经协商， 增资完成

后，华信信托持有华发装饰

４６．８２％

股权，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华发装饰

５３．１８％

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方介绍

１

、大连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８７

年

４

月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０

，

０００

万元，法人代表董永成，经营范围：资金信托；

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

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

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

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国有财产；以

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

准的其他业务；以上业务范围均包括本外币。

２

、珠海华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８

，

９９７．０５

万元，法人代表黄卫明，经营范围：建筑装

修装饰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园林绿化工程、建筑幕墙工程、空调设备安装、建筑智能化工程、

金属门窗工程、消防设施工程（以上项目凭资质证经营）；装饰材料的批发、零售；工程项目

管理服务（凭资质证经营）。

３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

８１

，

７０４．５６２

万元 ，法人代表袁小波，经营范围：房地

产经营、物业管理；批发零售、代购代销：建筑材料、金属材料（不含金）、建筑五金、五金工

具、电子产品及通信设备（不含移动通信终端设备）、化工原料（不含化学危险品）、五金交

电、化工。

三、主要事项

１

、华发装饰增资扩股

华信信托对华发装饰增资

１１

亿元， 本次交易以华发装饰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

净资产

１

，

２４９

，

５１０

，

２３８．０７

元为计价基础， 经协商， 增资完成后， 华信信托持有华发装饰

４６．８２％

股权，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华发装饰

５３．１８％

股权。

２

、华发装饰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变。

３

、对公司的影响：本次增资完成，有助公司相关项目的开发。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一三年三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５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０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

决议。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星期四）下午

２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下午

３

：

００

，投票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召开地点：山西省太原市花园国际大酒店花园厅

３

、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高祥明副董事长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７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９

人、代表股份

３

，

６５９

，

７３２

，

２３２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６４．２４８１ ％

。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２０

人、代表股份

５７

，

１２２

，

２２３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１．００２８％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

议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６

，

３８５

，

２５２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８．６６５１％

；反对

６８２

，

８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１９４９％

；

弃权

８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１４００％

。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６

，

３８５

，

２５２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８．６６５１％

；反对

６８２

，

８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１９４９％

；

弃权

８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１４００％

。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订

＜

公司在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发生存款业

务风险的应急处置预案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６

，

３８５

，

２５２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８．６６５１％

；反对

６８２

，

８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１９４９％

；

弃权

８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１４００％

。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监事人员的议案》

由于工作变动原因，张晓东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根据公司控股股东的

推荐，补选侯秀萍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股东监事表决情况：

侯秀萍女士：同意

３

，

７１６

，

２３８

，

７０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９９．９８３４％

； 反对

５３５

，

７４９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１４４％

；弃权

８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２２％

。

四、法律意见书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孙水泉、翟颖

３

、结论性意见：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

和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附侯秀萍简历：

侯秀萍女士：女，

１９６８

年

１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１９８９

年参加工

作。 现任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计财部副部长。 曾任公司计财部会计科科

长、公司计财部部长助理。 侯秀萍女士未受到证监会、交易所惩诫。 截至公告

日，侯秀萍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侯秀萍女士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

定的任职条件，具备担任公司监事的资格。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６

股票简称：

ＳＴ

北生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１１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投资者问询事项及其解答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我公司现将近期证券部门有关接听与解答投资者问询事项整理并公告如下。

一、投资者问询情况

１

、问询次数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我公司证券部门

２０１３

年度共接听证券投资者电话问询

９６

人次。

２

、问询事项

投资者重点关注与问询事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１

）、公司

２００９

年以

１０

：

３

的比例转增了股份，怎么我的帐户上没有显示？

２

）、如果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报披露后业绩是亏损的，是否会退市？

３

）、公司破产重整期间转增的股份什么时候可以上市？

二、我公司解答情况

对投资者有关问询事项，我公司证券部门均及时接听、耐心解答、认真回复，并做必要

记录，回复情况如下：

１

、公司

２００９

年以

１０

：

３

的比例转增了股份，怎么我的帐户上没有显示？

答：公司在

２００９

年确实是以

１０

：

３

的比例转增了股份，但这部分转增的股份没有分配给

现有的股东，而是作为公司《重整计划》的一部分，抵偿给了公司的债权人。

２

、如果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报披露后业绩是亏损的，是否会退市？

答：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业绩较

２０１１

年度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报将在

４

月

２７

日披露，具体情况应以披露的年报为准。

３

、公司破产重整期间转增的股份什么时候可以上市？

答：公司破产重整期转增的股份限售期一年，限售的起始日为公司恢复上市交易首日

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一年后方可解除限售。

三、风险提示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目前还在协商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７０

股票简称：外运发展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２

号

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在此发表异议声明的除外）保证信息披露的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７－

２８

日采用通讯方式召开，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５

日以书面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了会议通知。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收到有效表决票

９

票。 公司全体董事对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均无

疑义。 会议内容、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１

、通过了《关于审议在江西省南昌市桑海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全资子公

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在江西省南昌市桑海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

一家全资子公司，暂定名为“中外运（南昌）空港物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

币贰仟万元（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并授权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负责处理相关具体事

宜。

表决票

９

票，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弃权票

０

票。

２

、通过了《关于审议在安徽省合肥市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自有资金在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高刘镇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 暂定名为

“中外运（合肥）空港物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伍佰万元（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并授权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负责处理相关具体事宜。

表决票

９

票，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弃权票

０

票。

３

、 通过了 《关于审议向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外运速递有限公司增资的议

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

－

中外运速递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贰仟万元（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授权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负责处理具体增资事宜。

表决票

９

票，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０

证券简称：中原高速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９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

２０１２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５０％

以上。

３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９

，

７７１．３１

万元。

２

、每股收益：

０．１３９１

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 公司业绩提升受益于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河南英地置业有限公

司天骄华庭（一期）房地产项目确认收入，预计为公司贡献利润

２

亿元至

３

亿元。

四、其他说明事项

１

、以上业绩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

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为准。

２

、由于河南英地置业有限公司天骄华庭（一期）房地产项目清算的原因造

成本次业绩预告滞后，公司董事会对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２８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６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年度业绩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情况：经本公司初步测算，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２０１１

年同期下降

４０％

左右。

３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审计。

二、

２０１１

年同期业绩（经审计）

１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１８３．３１

亿元

２

、每股收益（基本与稀释）：人民币

０．６５

元

三、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受资本市场持续低位运行导致投资收益率下降和资产

减值损失增加的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在此提醒股东及投资者注意， 上述有关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业绩预告仅为本公司初

步的估算，有待进一步核查，也未经审计。 如果未来预计结果与本次业绩预告情况有重大差异，本公司

将会及时更新。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的具体财务数据将在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本公司股东及准投资者于买卖本公司股份时务请审慎行事。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３８

证券简称： 北海国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４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第二次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就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做第二次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披露了《

２０１２

年年度业绩预亏暨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的风险提示公告》，经财务部门测算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净利润为亏损。

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３．２．１

条的规定，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对其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

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在公告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后，公司将连续两年亏损，公司股票将被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

三、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公司预约披

露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是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日

股票简称：“中国服装”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０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５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事事务所审

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５６５

，

２８３

，

９５２．４７ １

，

７７５

，

１５０

，

９６２．４３ －１１．８２２５％

营业利润

－４７

，

２４２

，

４７６．０７ ２

，

３４７

，

１４５．０７ －２１１２．８０３％

利润总额

－４６

，

２０６

，

６６７．３９ ９

，

０５８

，

１１４．４３ －６１０．１１４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４４

，

１７４

，

７６４．２９ ２

，

９２８

，

７３９．３１ －１６０８．３４１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７ ０．０１ －１８０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８．７４％ １．１４％ －１９．８８％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１

，

１４７

，

７６８

，

７２６．８４ １

，

２１４

，

４５５

，

６５３．０４ －５．４９１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２１３，６２１，４２０．４６ ２５７，８１０，４６８．８３ －１７．１４０１％

股 本

２５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０．８２８０ ０．９９９３ －１７．１４２％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营业总收入比上年同期有所下降，毛利减少，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增加，投

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经营出现亏损。

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为：

２０１２

年国内外市场需求不振，导致订单减少，收入下降，

毛利减少，国内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及汇率变动等因素使公司业绩受到影响。

由于上述原因使得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

期下降幅度较大，相应每股收益也下降较多。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制表

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７日


